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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方便民眾洽公及提升工作效率，特訂定本要點。
2、 本府員工出勤管理，採刷卡上班方式辦理，分別於上午上班及下午上、下班各一次。有關彈性上下班應依本府彈性上下班實施要點規定。
3、 本府員工除各單位正、副主管、參議、秘書及因業務需要，經縣長許可者外，均應依規刷卡上班及下班。
4、 除本府財政處庫款支付科上班時間配合金融機構作業時間外，本府員工上班時間依本府彈性上下班實施要點第二點規定辦理。
5、 本府員工於上午上班時間開始至下午下班時間，服勤時間未滿八小時者，於三十日內未辦理請假手續則視為曠職，但跨會計年度時應於七日內完成請假手續，逾期以曠職論。本府員工每年得有五次忘刷卡免補請假，超過六次者，忘刷卡須檢附證明有上班之事實及補請一小時假以銷除未刷卡之記錄。
6、 請假時間之計算方式：
全日請假：按上班時間辦理。
半日請假：按上班時間，依上、下午分別辦理；惟上班時間依規定必須服勤四小時。
按小時請假：上班時數未達每日應到勤時數（全日上班為八小時，半日上班為四小時），應辦理請假手續，並以「時」為計算單位，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惟請休假以半日計。各類差假應依規核准，並於差假前將出差單或假卡送達人事處登記。
7、 奉派出差或請假者，應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不得影響民眾洽公權益。
8、 本府員工上班應佩戴職員證並保持良好秩序，出勤情形由各單位主管確實負責考核，人事處將不定期派員查勤，查勤不在者以曠職論處。
9、 本府員工於辦公時間內，不得擅離職守，確為公務急需外出處理者，應即辦理（或委託代辦）公出手續。
10、 有關本府員工於辦公時間內，應依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差勤管理及辦公紀律查核措施之規定服勤。
11、 遇有停電或電腦刷卡系統故障時，到、退勤以簽到、退方式辦理。
12、 刷卡須親自為之，若發現有代刷卡情事，經查證屬實，不論代刷卡者或被刷卡者一律依規辦理。各單位屬員應依上班地點規定刷卡，於以不同上班地點之刷卡鐘刷卡，視同未刷卡。
13、 刷卡片管理及使用：
(1) 新進人員報到後，先由人事處發給臨時卡刷卡，至領取職員證時再行繳還。
(2) 忘記帶卡者得至人事處登記並借用臨時卡刷卡，用畢後隨即歸還。
(3) 職員證遺失或毀損時，應先向人事處借用臨時卡，並繳交工本費新臺幣二佰五十元申請補發；遺失者並應敘明理由並切結後補發。
14、 各單位對公差之派遣，應視公務性質及事實需要詳加審核決定，如利用公文、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通訊工具可資處理者，不得派遣公差。
15、 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應視事實之需要，差餘時間應返回辦公室執行公務。
16、 為督導員工出差執行職務，以提高效率，得設置員工出差督導小組，由秘書、行政處、主計處、政風處、人事處人員組成，秘書長擔任召集人，人事處處長擔任副召集人。
17、 派遣公差(假)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除出差地在東部、交通轉乘不便地區或有其他特殊情況無法當日往返者，可專案簽核往返日數外，其餘地區均以當日往返為限。
搭乘飛機者，應事前專案簽准；搭乘高鐵者參加會議、訓練講習等時間如為下(上)午，是日上(下)午則仍需至辦公地點處理公務，並應刷卡。
出差應詳列執行業務地點、出差事由及起訖時間，俾利督導查證與業務聯繫。
督導小組前往實地查證，如發現不實情事，除當事人從嚴議處外，單位一、二級主管亦應負監督不週之責。
18、 各單位應嚴格管制加班，加班申請應於加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申請，於假日加班，應於同一星期最後上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申請。如因業務需要加班者，仍應受行政院頒每日、每月加班時數之限制，超出二十小時部分，應專案簽請縣長核可。加班費支出不得超過九十年度加班費實支數額之八成，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增列加班費；另得鼓勵員工加班六個月內補休假，不另支加班費。其他加班規定應適用本府員工加班費支給管制要點之規定。
19、 本要點於本府所屬機關出勤管理適用電磁紀錄刷卡者，除上班時段及彈性上班時間外應適用本要點規定；未使用電磁紀錄刷卡者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